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申領要點 

107年10月12日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輔導暨特殊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9年3月31日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輔導暨特殊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1月04日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目的：  

為協助無法自行上、下學之身心障礙學生，解決其就學交通問題，順利完成學

業，落實特殊教育法之精神，依據「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服務實

施辦法」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訂定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申領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補助對象：  

凡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且同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  

(一) 具學籍，並領有教育部核發之有效鑑定證明文件。  

(二) 未於學校住宿。  

(三) 經評估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達無法自行上下學者。  

若身心障礙學生已領有其他交通補助費者，不予補助交通費。  

同一學生同時具有二個以上學籍者，以該生於特教通報網通報之學校為準，不得

於不同學校重複申請。  

 

三、 補助標準：  

（一） 每名學生每學年補助交通費新台幣八千元整。 

（二） 每學年分上下兩學期核發交通費，一學期新台幣四千元整。  

 

四、 申請時程及文件：  

（一） 上學期於10月1日前提出申請，下學期於3月1日前提出申請(如遇假日順

延)。  

（二） 需檢附文件：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申請表（如附件一）、有效期限內之

教育部核發之鑑定證明、身心障礙證明（無則免）及相關佐證文件，逕

向資源教室提出申請。  

 

五、 評估流程：  

(一)申請案件需經學校組成之專業團隊召開會議進行評估，評估申請案件符

合通過後，再提至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 

(二)專業團隊之成員組成由申請人導師、諮商輔導組組長、資源教室輔導員

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特教專家學者、醫師或物理治療師等)組成，必要



時得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加。 

(三)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如為校外人士，得依規定申請交通費、出席費，經費

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支應，並繕造

交通補助費印領清冊依規定結報。 

 

六、 本經費係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項下之交通

費支應，於教育部當年度補助經費額度內支付為限。  

 

七、 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身心障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交通費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班級 電話 

身心障礙 

證明文件 

□鑑輔會鑑定文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障礙類別 

□身心障礙證明障礙類別及程度或 ICD 及 ICF 編碼： 

請簡述無法自 

行上下學原因 

(本項為審查之

重要依據，請務

必詳細填寫) 
*如有需要請檢附醫療

診斷相關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反面) 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學生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申請人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或蓋章） 

確實未向中央、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領取上下學交通費補助。  

簽名或蓋章  



-以下由承辦單位填寫- 

審核結果：  

□ 通過。 

□ 不通過，理由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本經費係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項下之交通

費支應。每學年補助交通費新台幣八千元整。  
2. 符合申請條件之身心障礙學生，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才能獲

得補助。  
3. 每學年分上下兩學期核發交通費，一學期新台幣四千元整。  
承辦 

人員  

 主管

簽章  

 審核

日期  

 

 


